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登记决定书
柳北市监撤销〔2025〕3号
当事人:广西实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5MA5L3DHD1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余洪冰
住所(经营场所):柳州市跃进路100号之三和兴园1栋1-3
2025年6月21日余洪冰向本局反映其本人身份证被广西实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冒用办理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和调查。
经查，通过登记住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你公司其余人员均无法联系。本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你公司涉嫌冒名登记相关信息。公示期内，你公司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未提出异议。本局认为冒名登记成立。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申请人余洪冰提供的撤销冒名登记申请书1份，身份证复印件1份，北流市公安局的身份证挂失申报系统截图复印件1份，《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其本人2017年至2018年的社会保险个人参保证明以及2020年至2025年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各1份，证明余洪冰向我局书面提出撤销冒名登记的申请情况。
2.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1份，注册登记档案1份，证明公司登记成立的事实。
3.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信息截图1份，《受理通知书》以及《送达回证》各1份，《协助调查函》以及《协助调查回函》3份，询问笔录1份，证明我局已将你公司涉嫌冒名登记进行声明，并进行调查的事实。
4.询问通知书 4份，退件4份，证明我局已邮寄询问通知书并且找不到公司监事、财务负责人以及委托代理人的事实。
[bookmark: _GoBack]5.实地核查记录表1份，现场笔录1份，核查照片1份，证明通过公司登记的住所无法与公司取得联系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一条，本局决定撤销2017年04月20日你公司设立登记。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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